
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关于征求《绵阳市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管理
办法(征求意见稿)》意见的通知

各县市区(园区)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,系统各相关单位、

机关相关科室：

根据《绵阳市物业管理条例》及相关工作要求,我委草拟了

《绵阳市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管理办法》(征求意见稿),现征求

住建系统各单位、科室意见,请于 12 月 13 日下午 17:00 时前将

书面意见经单位(科室)负责人签字后报送至市住建委物业管理

科(绵阳市云泉南街2号园艺集中办公区6号楼336室),逾期未

回复视为无意见。联系人:刘超,联系电话:0816- 2227532,请将

电子文档发送至邮箱 1427195525＠qq.com。

附件:绵阳市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管理办法(征求意见稿)

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2019 年 12 月 2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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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阳市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市物业管理活动，进一步完善物业服务

市场机制，促进物业管理行业健康有序发展，根据《绵阳市物

业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物业服务第三方

评估活动。

本办法所称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，是指物业服务第三方评

估机构（以下简称物业评估机构）接受业主自治组织、建设单

位、物业服务企业或街道办事处（乡、镇人民政府）的委托，

依照法律、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，对物业项目交接和查验、物

业服务标准和费用测算、物业服务质量等提供专业评估服务。

第三条 本市鼓励建立物业评估机构。

物业评估机构应当遵循公平、公正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依

照法律、法规和合同约定提供专业服务，出具的评估报告应当

真实、客观、全面。

第四条 市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物业评估机构

的统一监督管理，建立并公布本市物业评估机构名录。

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物业评估机构的日常

监督管理和相关矛盾协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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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道办事处（乡、镇人民政府）按照规定职责负责辖区内

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活动的指导、协助和监督工作。

第二章 物业评估机构和专家委员会

第五条 在本市从事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活动的机构应当

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专业从事物业服务评估业务；

（二）注册资本 100 万元以上；

（三）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开展物业服务评估业务所需设

施、设备和办公条件；

（四）相关专业的专职管理和技术人员不少于 5 人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第六条 市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公布本市物业

评估机构情况，根据物业评估机构的从业经历、技术力量、社

会信誉和考核结果等情况建立物业评估机构信用档案。

第七条 市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建立本市物业

服务评估专家委员会。

物业服务评估专家委员会负责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报告的

异议鉴定。

第三章 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活动

第八条 物业评估机构接受委托从事物业服务评估活动，应

当与委托方签订书面评估委托合同，约定评估内容及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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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费用收取遵循自愿协商、市场调节、

委托方与付费方相一致的原则。

第九条 物业服务评估业务范围包括：

（一）物业服务质量评估；

（二）前期物业管理项目承接查验评估；

（三）物业共有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管理状况评估；

（四）物业管理项目交接；

（五）物业管理项目服务标准和费用测算；

（六）首次业主大会筹备指导及业主自治活动过程指导；

（七）其他需要评估的事项。

物业服务评估业务应当委托物业评估机构进行，个人不得

承揽评估业务。

第十条 物业服务质量评估应当出具评估报告。评估报告应

当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技术标准和委托合同约定，不得具有

虚假内容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
第十一条 物业评估机构及从事物业服务评估业务的人员

与委托人或评估事项有利害关系、可能影响公正评估的，应当

回避。

第十二条 已交付使用物业占业主总人数百分之十以上的

业主，因对建设单位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的服务质量不满意，

要求物业评估机构评估的，建设单位应当与业主、物业服务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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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协商选定物业评估机构，委托其对物业服务企业的履约情况

进行评估。确定物业评估机构应当遵循下列程序：

（一）已交付使用物业占业主总人数百分之十以上的业主

向建设单位提出联名申请，确定一名业主为申请人代表；

（二）建设单位收到联名申请后，根据《临时管理规约》

的约定，核实业主人数，5 日内就核实情况书面回复申请人代

表；

（三）申请人代表收到书面回复后，与建设单位、物业服

务企业在 5 日内协商确定物业评估机构，并形成三方确认的书

面协议。

第十三条 业主、物业服务企业、建设单位选定物业评估机

构协商不成的，业主可向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随机抽

取物业评估机构，并提供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业主联名申请书面资料、申请人代表身份证明和联

系方式；

（二）前期物业服务合同；

（三）临时管理规约。

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收到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,

会同申请人代表在物业评估机构名录中，通过摇号方式随机选

取一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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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与物业评估机构签订委托协议。评

估结果自评估评报告出具之日起一年内有效，并向全体业主公

告。

评估报告有效期内，物业服务企业发生更换的，评估报告

有效期限应当作出相应调整。

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、物业服务企业与相关当事人应当协助

物业评估机构进行实地查勘，如实向物业评估机构提供必要的

资料，并对其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。在评估活动中，建设

单位、物业服务企业或相关当事人不配合、不提供相关资料的，

物业评估机构应当在评估报告中说明有关情况。

第十六条 评估报告应当包括：

（一）评估目的、依据和方法；

（二）评估日期和基准日；

（三）评估收集资料和查勘数据，评估结果及有效期限；

（四）物业评估机构公章和评估人员签章。

第十七条 物业评估机构应当保持评估档案资料的齐全完

整，评估报告及相关资料保管期限不得低于 3 年。

第十八条 物业服务评估委托方或者评估报告利益相关方

对物业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有异议的，应当自收到评估报

告之日起 20 日内向出具评估报告的物业评估机构提出异议。

出具评估报告的物业评估机构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申请之日起



— 7 —

7 日内对异议进行复核。复核后改变原评估结果的，应当重新

出具评估报告；维持原评估结果的，应当书面告知异议申请人。

物业评估机构未及时进行异议复核的，委托方可以向区物

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申请，由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督促物

业评估机构整改。逾期未整改的，由市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

依法实施行政处罚。

第十九条 物业服务评估委托方或与评估报告利益相关方

对原物业评估机构的复核结果仍有异议的，应当自收到复核意

见之日起 7 日内向物业服务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。物业服

务评估专家委员会应当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

选派成员组成 3 人以上单数的专家组对评估结果进行鉴定，并

向申请人和物业评估机构出具书面鉴定意见。

第二十条 市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日常考核机

制，定期公布物业评估机构信用名录。

物业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具有虚假内容、误导性陈述、

重大遗漏的，由市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，

并根据相关规定记入物业评估机构信用名录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二十一条 物业服务评估专家委员会管理办法、物业服务

第三方评估技术导则由市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【】年 【】月【】日起施行。


